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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全县人民检察院

关于调整全院落实疫情防控责任
工作小组的通知
本院各部门：
结合当前我县疫情防控严峻形势，为严格落实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近期相关会议安排部署和要求，切实解决好责任落实不到位、人员摸排不完全、管控措施不精准等问题，实现联防联控、群防群控，经院党组研究决定，现将我院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工作小组作如下调整。

一、成立工作小组
将全院目前已返岗干警全部分配到检察院机关、县级领导联系乡镇、联系村、单位住宿小区、三无小区（环城路19号物资局小区）及城市小区网格化责任区（徙榆路90号至新区饭店广建北路41号路段、广建北路63号、建设花苑及旁边散户）、驻所检察室等重点地区及卡点，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

第一小组（负责县级领导联系乡镇：小河镇）

负责人：邹  君
第二小组（负责检察院脱贫攻坚联系村：新华乡柏树村）

组  长：高海波
成  员：吕  勇
第三小组（负责检察院联系村：新华乡河埝村）

组  长：奉友驰
成  员：黄小东、吴琦炜、孙尉林
第四小组（负责检察院住宿小区）

组  长：龚  军
成  员：陈  萍、山玉华、彭文、彭中梅

第五小组（负责建设花苑小区）
组  长：高  炯
成  员：赵黎明、何沛姗、程荟积、杜天玉

第六小组（负责物资小区）
组  长：邹  涛
成  员：洋  锦、甘朝松、孙童尧、王君建
第七小组（负责雅康高速多功收费站卡点）

组  长：高志蓉
成  员：马  伟
第八小组（负责驻看守所检察室）

组  长：吕  宾
成  员：高志扬

第九小组（负责统筹协调、后勤保障、信息报送等）

组  长：胡贵强
成  员：沈丽君、王云丹、吕燕君，高成杰、赵顺陶

二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自2020年2月6日起，全天候进行重点人员摸排、值班值守等工作，结束时间待县上统一安排。
（二）由各组组长负责安排各组成员进行人员摸排、值班值守。重点人员摸排必须精准到位，地毯式、全覆盖，做到每户走到、人人见面，确实未在家的要通过电话联系，并做好摸排记录。负责联系村卡点的人员要按照乡镇、村统一安排，确保每天有人分别参与卡点值守、人员摸排等工作。小区门口值班值守人员要按时到岗，切实做好进出人员登记、体温检测，禁止外来人员、外来车辆进入，并做好群众解释工作，劝导居民原则上不要出门，每户每天只能一人出门采购生活所需物资。
（三）全院干警要统筹做好防疫和业务工作，坚决服从安排，严禁消极应付、推诿扯皮。
（四）对在防控工作中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、不敢担当、作风漂浮、落实不力的干警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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